
、I 州 市 商 务 局

穗商务函(2022] 11号

广州市商务局关千开展中央财政2021年度
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跨境电子

商务事项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商务主管部门， 南沙区口岸办， 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下达中央财政 2021 年度外经贸发

展专项资金（跨境电子商务事项）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粤商务电函

(2021 J 9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 为推动中国（广州）跨境电子商务

综合试验区建设，现开展中央财政2021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（跨境电子商务事项）申报工作，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支持方向

（ 一）支持广州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优化升级项目。

（二）支持企业建设海外独立站开展国际营销项目。

二、 申报条件

（ 一）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，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，未被

列入“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”。

（二）巳取得开展相关业务资格或已进行核准或备案。

（三）所申报项目未获得其他各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， 不得




















